附件1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论证表
学校名称（盖章）：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专业名称
	口腔医学技术
	专业代码
	520504

	学制
	□二年制   ☑三年制
	教育层次
	□中职  ☑高职  □职业本科

	实习学生年级
及人数
	☑2024级，321 人      □2025级，    人    □2026级，    人

	实习起止时间
	☑2024级：2026 年 9 月至2027 年5月
□2025级：20   年   月至20   年  月
□2026级：20   年   月至20   年  月

	实习单位名称
（全称）
	深圳市金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康泰健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帕菲克义齿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新乐天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岗位实习
	1.☑突破《规定》第十二条要求，即岗位实习时间超过6个月；
2.□突破新标准中关于实习时长的规定，即中职校外企业岗位实习超3个月；
3.突破《规定》第十七条要求：
  □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
  ☑安排学生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实习；
  ☑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依据（一般包括：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校企合作协议，不超过500字）
：

学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简介》等文件要求，开展2024级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学生实习工作。此外，实习工作遵循《2024级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计划、《卫生健康学院2024级学生岗位实习工作方案》、《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岗位实习大纲》、《卫生健康学院2024级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实习计划》等文件开展。严格执行“无协议不实习”，学生实习前须签订《三方协议》，并取得学生及其监护人或家长知情同意书。

《三方协议书》明确各方职责：学校会同企业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实习方案，涵盖岗位要求、实习目标等内容并下达实习任务；选派合格指导教师，负责学生实习期间业务指导、日常管理，做好思想政治、安全生产等多方面教育；按协议提供实习机会，保障劳动安全，落实反性骚扰制度，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企业安排专业人员指导并管理实习学生。学生需遵守各方要求与协议，认真完成实习任务，撰写日志与报告，不得擅自离岗或消极怠工。

	理由（字数不超过1000字）：

为落实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技术变革趋势的紧密对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充分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我校持续推进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理念、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基于“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理念的“教中做、做中学、学中练”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着力打造“素质优、能力强、就业好”的人才培养特色。
依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简介》等文件要求，我校安排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学生岗位实习累计时长为36周，旨在规范并加强学校教学管理，维护学生、学校及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鉴于医药卫生行业工作性质的特殊性，部分学生在实习期间存在夜班值守或节假日值班的情况。
根据《教科〔2024〕44号-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2024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指导意见》、《2024级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文件要求：实践教学环节须对接企业真实生产环境任务（项目）开展岗位实习与毕业设计，重点选取具体工作或项目、工作过程相关内容，强化生产性、综合性实践项目的设计与应用，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由学校统一安排或经学校批准自行前往企业等单位接受职业道德与技术技能培养的实践性教育，以提升技能水平、锤炼意志品质，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岗位实习阶段，学生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辅助或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成为企业准员工。《2024级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有觉悟、讲责任，德技兼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需要，面向口腔修复体及矫治器设计制作、口腔临床辅助诊疗等技术领域，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相关知识，具备口腔修复体及各种矫治装置的设计与制作能力，具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及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口腔修复体及矫治器的设计制作、参与口腔及颌面部常见疾病诊疗、进行口腔预防保健的科普教育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确保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学时、学分及毕业要求不变的前提下，为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岗位实习任务，实习学生在岗位实习期间需参与部分专业课程的线上学习。

	专家论证意见：
专家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序号
	专家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1
	李斯日古楞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教研室主任
	13512736473

	2
	方琦
	方牙医口腔门诊部
	副主任医师
	13570105486

	3
	李燕萍
	南方医院太和分院
	护理部主任
	13543487449

	4
	李岩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院副院长
	13640628037

	5
	黄双丽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卫生健康学院院长
	13946339970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相关文件和校企合作协议

� 请在相应方框打“√”，下同。


� 若实习单位未定可不填。


� 有关文件和协议原件扫描件，应作为佐证材料附上；佐证材料不齐全的，备案不予通过。


� 行数如不够，可自行增加；校内专家不得超过50%、校内本专业教师不得作为论证专家。


� 校企合作协议须提供原件PDF扫描件，每份协议对应为一个文件。





